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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程序

（本程序於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由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四十二次會議審議通
過，於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第
一次修訂）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進一步規範股
東提名人選參選董事的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根據國家有關法律、
法規及本公司股份上市地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交易所」）的上市規則（以
下統稱「上市規則」），並結合本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
特制定本董事選舉程序。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程序所用詞彙與上
市規則的詞彙具有相同涵義，並按上市規則的定義詮釋。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以下簡稱「董事」）會（以下簡稱「董事會」）由12

名董事組成，其中4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設董事
長1人，副董事長 2人。獨立非執行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
司擔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職務，並與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
及其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間接利害關
係，或者其他可能影響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關係的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中至少應包括一名會計專業人士，其應
當具備較豐富的會計專業知識和經驗，並至少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 具有註冊會計師資格；

（二） 具有會計、審計或者財務管理專業的高級職稱、副教
授及以上職稱或者博士學位；

（三） 具有經濟管理方面高級職稱，且在會計、審計或者財
務管理等專業崗位有5年以上全職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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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董事由本公司股東大會（以下簡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
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屆滿，可以連選連任，但各董事應按
公司章程及╱或香港上市規則等規定至少每三年換屆選
舉一次，而獨立非執行董事連任時間不得超過六年。

第三條 本公司在董事會任期屆滿或因本公司董事不足法定人數
而需要補選董事時，由董事會按相關法律法規（包括但不
限於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向全體股東（以下簡稱「股
東」）發出董事會換屆或提名董事的公告、通函及╱或通知。

第四條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上
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結合本公司股權結構、資產
規模、戰略規劃和經營活動等實際情況，研究董事的當
選條件、選擇標準、選擇程序和任職期限，形成決議並提
交本公司。

第五條 董事候選人名單以提案方式提請股東大會決議。除獨立
非執行董事外的其他董事候選人由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
單獨或合併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 3%以上的股東提名，由
股東大會選舉產生。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單獨或者合併持有本公司股份
總數1%以上的股東可以提出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並
經股東大會選舉決定。

依法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公開請求股東委託其代
為行使提名獨立董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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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提名人不得提名與其存在利害關係的
人員或者有其他可能影響獨立履職情形的關係密切人員
作為獨立董事候選人。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應當徵得被提名人的
同意。提名人應當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職業、學歷、職稱、
詳細的工作經歷、全部兼職、有無重大失信等不良記錄
等情況，並對其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資格和獨立性發
表意見，被提名人應當就其符合獨立性和擔任獨立董事
的其他條件作出公開聲明。

第七條 股東應在董事會有關董事會換屆或提名董事的公告、通
函及╱或通知發出後20日內，向本公司推薦董事候選人，
並按規定附上候選人簡歷、聲明等資料。

第八條 本公司對董事候選人的人選進行資格審查並提出意見和
建議，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提名委員會應當
對被提名人任職資格進行審查，並形成明確的審查意見。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在選舉新的董事前一至兩個月，向董
事會提出董事候選人人選的建議和相關材料。

第九條 本公司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與公司章程初步確定董事候選
人名單後，將候選人材料按照相關規定報主管單位、證
券監管機構審核確認（如需）。

第十條 本公司召開董事會會議將董事候選人提呈股東大會審議。
召開董事會會議後，將董事候選人簡歷等情況按照交易
所上市規則以股東通函或股東大會材料等形式對外公告，
並發出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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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符合提名董事相關資格的股東需把擬推選出任董事人士
的意願書面通知及被推選人士簽發表明其願意當選的書
面通知於最少七日期間（該期間由不早過就該推選之指
定股東大會通告寄發後當日起至不遲過該股東大會日期
前七日止）呈交本公司。

第十二條 本公司於股東大會的通知發出後，按照相關法律、行政
法規、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證券交易所業務
規則和公司章程要求召開股東大會會議選舉董事。

第十三條 董事選舉實行累積投票制度。選舉董事時，每位股東擁
有的選票數等於其所持有的股票數乘以他有權選出的董
事人數的乘積數，每位股東可以將其擁有的全部選票投
向某一位董事候選人，也可以任意分配給其有權選舉的
所有董事候選人，或用全部選票來投向兩位或多位董事
候選人，得票多者當選。獨立非執行董事和其他董事實
行分開投票。

第十四條 本公司於股東大會結束後，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包括但不
限於上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發佈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當選董事與本公司簽署服務協議書並按有關法律法規及
上市規則規定填報承諾書、聲明等材料。

第十五條 股東大會在遵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及上市規則的前提
下，可以普通決議的方法將任何任期未屆滿的董事罷免（但
依據任何合同可提出的索償要求將不受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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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董事任期自獲選之日起計算，到該屆董事會任期屆滿為
止。董事在任期屆滿以前，股東大會不能無故解除其職
務。董事任期屆滿未及時改選，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
原董事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上市規則、部門規章
和公司章程等規定，履行董事職務。

第十七條 本程序自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執行。未盡事宜，按國
家有關法律、法規、上市規則、其他適用的香港法例、規則、
守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執行。為免存疑，如上市規則、其
他適用的香港法例、規則、守則和公司章程對本程序的
內容有更嚴格規定的，應從其規定；本程序如與國家日
後頒佈的法律、法規、上市規則、其他適用的香港法例、
規則、守則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公司章程相抵觸時，
按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上市規則、其他適用的香港法例、
規則、守則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公司章程的規定執行。

第十八條 本程序英文版僅為中文版翻譯，若二者有任何差異，均
以中文版為準。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